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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沪经信技„2021‟1178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在全市范围开展 
“质量标杆”（2021-2022）活动的通知 

 
 各区科经委、经委（商务委）、有关协会、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质量

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打造质量标杆企业”“发挥质量标杆企业引领作用”的要求，

加强企业质量品牌建设，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将继续在全市组

织开展“质量标杆”活动。 

一、“质量标杆”活动的组织推动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质量标杆”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协

调管理，指导推动全市性“质量标杆”活动，组织开展宣传发动、

培育培训、申报遴选、经验总结和交流推广等活动。各区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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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协会负责本区域、本行业的“质量标杆”

活动的组织发动、申报推荐和推进落实，通过公益培训、现场交

流、在线互动等方式，配合开展全市性的活动。 

二、“质量标杆”的遴选重点 

（一）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和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先

进材料、时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中，企业运用先进质量管理理

念、方法、工具，开展系统有效的质量提升行动，提升产业核心

竞争力的典型经验，尤其是以质量管理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

业链现代化的典型经验。总集成总承包、研发和设计、检验检测

认证、智能运维、供应链管理、产业电商等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

域企业在提质增效方面的典型经验。 

（二）助力城市数字化转型。企业广泛运用人工智能、5G、

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赋能的新技术手段，发展新

业态、新模式，促进产品或服务质量明显提升，取得良好经营

绩效的典型经验。 

（三）促进中小企业质量提升。按照国家和上海促进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法规政策，结合本市市区两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建设，引导创新能力较强、细分市场占有率较高、掌握

核心关键技术的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运用先进质量技术方

法，激发中小企业质量创新和市场竞争活力的典型经验。 

（四）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运用质量管理方法（技术）在绿

色节能、环保、健康、安全管控、社区服务等社会公益性事业

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使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优化的典

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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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能够充分显现企业通过开展系统有效的全面质

量管理创新和关键质量提升行动，促进质量文化建设、质量水

平提高、质量技术创新和增强品牌竞争力等的典型经验。 

三、“质量标杆”的申报推荐 

1.各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协会积极动员，对照

上海市“质量标杆”的基本条件和遴选标准（详见附件 1），

在企业自愿参与的基础上，做好上海市“质量标杆”的推荐工

作。 

2.申报单位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 9：00-2022 年 2 月 13 日

24:00 期 间 在 “ 质 量 标 杆 ” 申 报 网 站

（http://zlbg.saqm.org.cn/）在线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

编写说明见附件 2）。申报信息表（在线填写，下载打印）需

加盖单位公章并经推荐单位盖章后提交纸质材料，其他申报材

料在线提交即可。 

3.组织开展“质量标杆”遴选，必要时可进行信用查询和

现场考察，形成本期上海市“质量标杆”名单。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质量协会 2022 年度全国“质量

标杆”的申报推荐要求，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在上海市质量标

杆遴选基础上，组织推荐全国“质量标杆”。 

四、“质量标杆”的宣传推广 

各有关单位要组织专业力量，研究、推广“质量标杆”成

果，形成案例、图书等知识载体，通过新闻媒体、专业杂志、

单位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渠道，全方位开展“质量标杆”

典型经验的宣传报道。要充分利用培训研讨、巡回宣讲、现场

分享、成果发布会等方式，积极策划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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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显著的“质量标杆”交流活动，编制年度“质量标杆”的

经验/案例汇编，引导广大工业企业分享经验，广泛传播“质量

标杆”经验，扩大“质量标杆”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五、其他事项 

（一）政策咨询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 赵万里 23119385、吴敏 23119416 

（二）填报咨询 

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 蒋玮 52386601、13916165177 

上海市质量协会 王影 52588227、13918900899 

（三）各区及临港新片区主管部门（推荐单位）联系方式 
部门 地址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浦东新区科经委 上海市世纪大道 2001号 徐雯佳 58788388-64413 

黄浦区商务委 
上海市延安东路 300 号 1 号楼西楼 908

室 
张非弛 33134800-20917 

静安区商务委 上海市巨鹿路 915号 温威 33371310 

徐汇区商务委 上海市漕溪北路 336号一号楼 苏哲 64872222-1226 

长宁区商务委 上海市长宁路 824室 李梦钊 22050870 

普陀区商务委 上海市大渡河路 1668号 2号楼 10楼 丁雪晴 52564588-7052 

 虹口区商务委 上海市飞虹路 518号 1305室 施洋 25658338 

杨浦区商务委 上海市惠民路 800号 2号楼 2005室 刘伟 25032845 

宝山区经委 上海市淞滨路 1号 202室 张霜霜 26097635 

闵行区经委 上海市沪闵路 6558号 311室 刘侠 64121532 

 嘉定区经委 上海市博乐南路 111号 周立志 69989071 

金山区经委 上海市金山大道 2000号 1207室 李静芳 57921123 

松江区经委 上海市人民北路 3456号 2号楼 胡志华 37737122 

青浦区经委 上海市公园路 100号 318室 夏旸 59732890-10318 

奉贤区经委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南亭公路 1 号（房

地大厦）216室 
李凤英 67185250 

崇明区经委 
上海市崇明区崇明大道 8188 号新城商

务中心 2号楼 504室 
徐锋 59611834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上海市申港大道 200号Ｃ533室 封禹 6828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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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纸质材料邮寄地址 

上海市武夷路 258 号   蒋玮收 

联系电话：52386601、13916165177 

（五）我委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质量标杆申报事

宜，请各单位自主申报。我委开展受理、培训、评审等工作均

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我委或我委工作人

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我委举报。 

 

附件：1.上海市“质量标杆”申报标准 

2.上海市“质量标杆”申报材料编写说明  

3.上海市“质量标杆”申报流程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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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质量标杆”申报标准 
 

一、申报条件 

质量标杆是指有关组织应用先进质量管理的理念、方法、

工具或互联网手段，开展质量管理和改进创新活动，以提高质

量水平、提升经营绩效的典型经验。 

符合以下条件的单位均可申报：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经营状况良好； 

（二）在质量、诚信、安全、环保等方面无违法行为和不

良记录，信用良好； 

（三）其申报的主要管理方法（技术）和经验已在本单位

成熟应用，对质量和绩效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在地区和行业

内表现突出； 

（四）申报单位承诺积极参与质量标杆典型经验的相关分

享交流活动。 

二、遴选标准 

质量标杆应符合以下标准： 

（一）科学性和创新性 

1.所应用的管理方法（技术）符合科学规律，符合质量管

理基本规律。 

2. 所借鉴的管理方法（技术）能结合企业实际进行应用，

并具有创新性；或是企业结合实际独创且有效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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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性和示范性 

1.典型经验应是企业推广多年的成熟方法，经验介绍应逻

辑清晰，内容完整，能展示对该管理方法（技术）的系统性应

用情况，如相关推进目标、组织保障、政策制度、资源配置和

实施过程等。 

2.典型经验应对关键环节重点说明，包括从中获得的经验

或教训，特色突出和亮点鲜明，具有示范性。 

（三）显效性和发展性 

1.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说明，通过应用该管理方法（技术），

企业的质量和效益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并有与竞争对手和标杆

的对比数据，说明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2.有证据表明，应用该管理方法（技术）提升企业质量管

控能力的典型经验，在同行业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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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质量标杆”申报材料编写说明 
 

一、总结材料内容 

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应是企业运行多年的成熟经验，总结材

料（以下简称总结材料）应体现典型经验的思路做法、推进要

点、效果和特色亮点等。要求内容详实、逻辑清楚、重点突出、

图文并茂、数据支撑。总结材料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质量标杆名称（40 字以内） 

质量标杆名称应体现典型经验的特征。命名规则为：（企

业）+（典型方法技术）+（经验）。如：××公司实施六西格玛

设计的经验。 

（二）摘要（500 字以内） 

简要介绍应用的管理方法（技术）、推进情况、特色亮点、

主要成果，以及该经验所获得的评价或认可。 

（三）企业概况（500 字以内） 

企业概况应包括企业名称，法人，企业性质，创建时间，

历史沿革；所属行业，行业代码；地理位置，面积；主要业务

范围，主要产品和服务；生产经营情况；企业发展愿景；企业

资源状况，包括人力、技术、信息和知识、基础设施、供应商

和客户；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荣获的相关荣誉等。 

（四）管理方法（技术）的推进和应用情况（8000 字以内） 

介绍企业推进管理方法（技术）的过程、做法等，重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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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施要点、特色亮点。成果的核心内容要通过具体数据、图

表等方式展现，必要时适当举例。 

（五）管理方法（技术）的实施效果（2000 字以内） 

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展示与典型经验相关的绩效结果，如

创新能力、经济效益、管理效益、社会效益等。提供相关指标

的近三年数据，并与竞争对手和业内标杆作适当对比。对牵头

或参与制定的标准和专利等知识产权情况做一定描述，展示质

量管理对企业创新活力提升的促进效果。 

二、证实性材料内容（选择性提供） 

可提供组织在所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资料证明；与经验

相关的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及其他证实性材料等。 

三、申报材料的格式要求 

（一）总结材料应采用 A4 幅面纵向编辑。文章标题为黑

体小二号居中，“摘要”二字宋体四号字居中加粗，摘要及正文

均为宋体小四号字，单倍行距。附表标题放置附表上方居中，

插图标题放置插图下方居中,图表按类别统一编号，附表及插图

标题为宋体五号字加粗。 

（二）申报信息表需加盖单位公章并经推荐单位盖章，营

业执照和证实性材料需原件扫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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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质量标杆”申报流程 

 
  申 报 企 业 登 录 上 海 市 质 量 标 杆 在 线 申 报 系 统

（http://zlbg.saqm.org.cn/）按以下步骤完成申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2月23日印发 

  

 


